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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112 年 3 月份縣務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1 日下午 3 時 

地  點：本府 3 樓簡報室 

主  席：王縣長惠美 

出席人員：(敬稱略) 

林田富、陳逸玲、陳柏村、陳君瑞、林淑連、曾金來、

王玟升、柯呈枋、阮順寧、張國雄、陳燕慧、葉彥伯、

江培根、施順仁、張雀芬、賴致富、劉坤松、劉玉平、

湯國榮、蔡金田、陳詔慶、許俊宏、馬英傑、王瑩琦、

郭至善、王蘭心、何俊昇、黃金樺、蔡和昌、李俊德、

高上富、蕭秀瑛、饒東傑、陳金哲、吳蘭梅、張啓楷 

紀    錄：許雅俐 

一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二、 討論提案： 

第 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警察局 

案 由：有關內政部核定補助本府「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年偏

差行為輔導人力」所需經費 503 萬 4,000 元整(補助款 402 萬

6,589 元整，配合款 100 萬 6,647 元整，合計 503 萬 3,236 元整，

配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 764 元整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

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 年度預算歸墊

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警察局 

案 由：有關內政部核定補助本府「112 年度毒品防制基金業務計畫」所

需經費 42 萬 7,000 元整(本縣少年輔導委員會 35 萬 7,000 元整及

警察局 7 萬元整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

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3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

案 由：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辦理「彰化縣埤頭鄉申請環保設施

有效管理與效能提升購置特種機具（1 輛抓斗車）補助計畫」所

需經費 451 萬 5,000 元（補助款）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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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

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4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

案 由：修正「彰化縣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」部分條文暨「彰化縣環境保

護局編制表」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5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文化局 

案 由：為國家人權博物館核定補助辦理「彰化縣二二八暨人權紀念館─

2023 人權教育扎根社區推廣計畫」，所需經費 62 萬 5,000 元（補

助款 50 萬元、配合款 12 萬 5,000 元）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

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3 年度預算歸墊轉

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6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修正「彰化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

辦法」第三條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7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修正「彰化縣幼兒園家長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第一條(草案)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8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修正「彰化縣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

辦法」第一條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9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修正「彰化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

任聘任辦法」第一條、第七條、第十一條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0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修正「彰化縣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」(草案)，提請審

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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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 由：為本縣大同國小經管縣有建築改良物報廢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處 

案 由：為配合本縣戶政事務所組織整併，辦理鹿港區各戶政事務所修編

事宜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 13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主計處 

案 由：本縣 111 年度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散會：下午 3 時 15 分。 


